
主页 | 网站导航 | 欢迎投稿 |  联系我们 | English  

 

刑事法学者 中国刑法 外国刑法 国际刑法 区际刑法 刑诉法学 学术讲座 判解研究 资料总览 博硕招生  |   |   |   |   |   |   |   |   | 

北京朝阳法院:受警示仍不履判将被“高限”严惩 

北京晚报 张蕾 

 

    自今年初，北京朝阳法院在立案阶段首创建立起执行督促程序。今天（21日）上午记者从朝阳法院召

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，即日起，对在执行督促程序中已经受到警示，但仍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，法院

将加大惩处力度，依“高限”进行处罚。 

    朝阳法院负责人告诉记者，法院接到执行申请后，将对有可能主动履行或者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案

件，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，于立案前给被申请执行人一段缓冲的时间，法院将对他们进行充分的说服教

育以及后果警示。  

    “一旦经过督促程序，被申请执行人仍不履行义务而进入执行的，被执行人将受到严惩。”根据朝阳

法院的规定，对于这类人，法院将对其依据民事诉讼法中相应规定的“高限”予以处罚，甚至强制被执行

人向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；对于在诉讼阶段调解结案的，法院将对其同时适用罚款及

司法拘留措施；对于确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，法院在查明事实后将坚决依法追究其

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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